
关于开展 2020年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评选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单位： 

为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评选试行办法》（浙研

教字〔2019〕8号）规定，现启动 2020年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评选工作，

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专业学位在读研究生或毕业生在学期间自主取得的专业相关实践成果（如毕业生申报，

申报成果取得时间应在毕业后的一年内），符合申报条件的，均可申报。 

二、申报条件 

1.申报成果应为实习实践期间，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主完成； 

2.申报成果应具有较好的实效性，解决实际问题；或在技术上有发明或创新；或获得

较高社会评价，产生社会效益； 

3.对于填补空白、具有重大实践创新、或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实践成果，优先鼓励

申报； 

4.涉密成果不得申报。 

三、成果形式 

分为文艺作品类、应用设计类、实践报告类三种。 

文艺作品类主要包括创作与演出曲（剧）目、美术（设计）作品、影视作品、文学创

作等； 

应用设计类包括工程设计、产品及设备研发、技术（工艺）研发、规划设计等； 

实践报告类包含调研报告、解决方案、实务案例等。 

四、评选程序 

1.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向学院提交申报材料； 

2.学院审核。学院对推荐成果及其申报材料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报送研究生院； 

3.研究生院评审。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向省研究生教育学会择优推荐。 

五、材料要求 

1.纸质材料。 

(1)《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申报表》（附件 1），一式一份，须加盖学

院公章，报送研究生院。 

(2)《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推荐汇总表》（附件 2），一式一份加盖学

院公章后，连同电子版一并报送研究生院。报送成果超过两项及以上的，须由各学院排序。 

2.电子材料。 

(1)应用设计类提供产品或技术说明、设计方案等；实践报告类提供报告书；文艺作

品类提供光盘、图册等； 

(2)佐证材料。推广或使用单位证明书，或经济、社会效益评估证明书等相关资料；

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发表论文或直接反映本成果水平的材料等。 

所有电子材料文件名需注明材料名称、学校及第一完成人（如：获奖证书_浙江理工

大学_姓名），并上交至所在学院。 

六、其他说明 

1.获得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的研究生，学校将参照省级学科竞赛一等奖(个

人赛)，给予奖励（2000元/项）。 



2.指导学生获得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的教师，学校将参照指导省级学科竞赛

一等奖，给予计算工作量。 

3.所有材料需在 2021年 4月 30日前报送到研究生院（1-439），逾期不予受理。联

系电话：0571-86843072；邮箱：xxyaocn@163.com 

 

                              研究生院 

                            2021年 4月 6 日 

  

 


